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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

一、文件依据
《共青团中央评比表彰管理办法》（中青办发〔2022〕6 号）（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二、重点注意事项
（一）关于不推荐参评情形。（1）有《办法》第九条规定所列情形之一的。（2）同一组织和个人2018年以来（含）已获得全国“两红两优”表彰的。（3）未获得省、市级团内荣誉（省直属团组织和省属高校授予的团内荣誉不能等同于市级荣誉）。
（二）关于时间年限。年龄、团龄、团干部工作时间计算等均截至2023年4月30日；近五年所获荣誉、教育评议等次、考核结果等应为2018年1月以后（不含2023年）。
（三）关于全国五四红旗团委、团支部。符合《办法》第四条规定；（1）成立应满3年（即2020年4月30日前成立），不推荐中学中职学生团支部参评，符合条件的高校学生团支部可推荐参评。（2）参评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的，2022年度“对标定级”评定等次应为“五星级”。
（四）关于全国优秀共青团员。符合《办法》第五条规定；从未满28周岁的团员（不含专职团干部和保留团籍的党员）中推荐，推荐对象团龄3年以上，入团年龄应符合团章规定（2017-2018年入团的团员，入团年龄应满13周岁；2019年及以后入团的团员，入团年龄应满14周岁；2017年后发展的团员应有发展团员编号），18周岁以上的原则上应已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。
（五）关于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。符合《办法》第六条规定；专职团干部任职时间应满3年，挂职、兼职团干部任职时间应满1年；各级各类学校中的学生团干部，符合条件的可推报参评全国优秀共青团员，不推报参评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。
（六）关于追授和撤销。同步对2022年以来符合追授、撤销荣誉情形的个人和组织有关情况进行梳理核实一并报送（按照“零报送”要求必须填写）。
（七）关于排序问题。各地各单位应在汇总表中对申报对象必须按照推荐顺序进行排序。
（八）关于时间和报送方式。请严格把握时间进度要求，务必于2月10日前将本地本单位推报对象的全部申报材料（纸质版和电子版）报送（纸质版以寄出时间为准）。逾期不报、材料不全的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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